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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

教室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

教室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场所，是学校重要的教学资源。科学

地进行管理，是提高办学效益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。为了合理配

置教室，实现资源共享，提高教学服务质量，减少教学损耗，降

低管理成本，制订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室管理规定》。现

印发下去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

2020 年 11 月 20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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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室管理规定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教室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场所，是学校重要的教学资

源。科学地进行管理，是提高办学效益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。为

了合理配置教室，实现资源共享，提高教学服务质量，减少教学

损耗，降低管理成本，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教室管理制度。为此，

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章 教室管理协调机构 

第二条 由学校分管领导以及教务处、实训中心、信息中心、

总务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教室管理协调工作小组，主要任务是协

调教室管理出现的问题，提出解决办法和实施方案。 

第三章 教室使用 

第三条 按管理权限，教室可划分为四大类：多媒体教室（含

阶梯大教室）、智慧教室、专业实训室、公共机房。 

第四条 全体师生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表的安排和教务处的调

配使用教室。 

第五条 正常上课以及晚自修期间，一律不得在教室楼内进

行文娱活动。 

第六条 教室使用申请审批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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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必须至少提前两个工作日上教务网申请教室。 

（二）填写好责任人，二级教学单位相关负责人审批。 

（三）经教务处审核后，教室管理员应提前做好教室准备工

作。 

第七条 教师休息室仅供教师使用，其他人员不得占用。 
 

第四章 教室管理 

第八条 教室主要用于校内普通全日制、成人教育、培训的

课堂教学以及全日制学生课余自修、班务等活动。在活动过程中

对教室的使用进行管理，即教室的日常管理。 

第九条 教室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做好教室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教室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有： 

（一）按时开门、关门。根据教务处、实训中心提供的学期

课程总表、实训室使用安排表、调课申请等开放教室。晚自修、

节假日按教务处要求开放部分教室。 

（二）保护教室及其设施不受破坏。进行教室及其设施的日

常维护，关好教室门窗、电灯、风扇，检查教室门窗、黑板、照

明、桌椅等设施是否完好，发现损坏及时向总务处报修；如果损

坏程度影响教学使用，应立刻通知教务处作适当调度。  

（三）为教室配备基本教具，并经常检查补充。 

（四）保护教室内的教学设备不受破坏。按照教师的教学要

求开放多媒体、计算机、投影仪、无线扩音系统等教学设备，需

设柜上锁的教学设备在课前打开，课后及时锁上。发现教学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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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障或损坏，及时向负责维修的部门报修；如果故障或损坏程度

影响教学使用，应立刻通知教务处作适当调度。 

（五）教室应提供设备清单及其主要功能、基本操作规程、

注意事项的说明文字。教师第一次在多媒体教室上课时，教室管

理人员应指导操作使用，待熟练掌握操作使用方法后可由教师本

人自己操作使用。教师在使用过程中，若遇到设备出现故障，请

立刻报告教室管理人员，以便及时进行故障的排除处理。 

第十条 教室管理部门应经常督促检查教室的日常管理工

作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 

第十一条 教学楼的卫生保洁。 

（一）总务处为教室配备扫帚、拖把、垃圾篓等保洁器具。 

（二）教室内部的卫生保洁工作由学工处安排各班级学生完

成。 

（三）教室走廊、楼道、厕所的卫生保洁工作由总务处负责。 

第十二条 教室设施设备的维修管理。 

（一）多媒体教室的水电、家具维修和土建维修等由总务处

或基建处负责，教学设备维修由实训中心负责。 

（二）维修负责部门在接到报修申请后，应在 1～3 个工作

日内完成维修。因故不能按时完成，应及时将处理意见通知教务

处。 

（三）维修负责部门应对承揽维修的服务实体或个人提出标

准和要求，并负责监督验收维修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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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